
 

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认定和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湖南省商标品牌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会员所持

有的“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的认定并加强其管理，切实保护“湖

南省知名商标品牌”权利人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秩

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结合湖南省商标品牌保护状况及协会的实

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是指在湖南省内

享有较高知名度，具有良好市场声誉且经协会依据本办法认定的注

册商标。 

第三条 认定“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

正原则。 

第四条 协会建立湖南省商标品牌数据库。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

作为协会重点扶持和保护的对象，纳入湖南省商标品牌数据库统一

管理。 

第五条 协会设立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

审委员会），负责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的审核工作。 

评审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及资格、任期和评审细则等，由协会另

行规定。 

第六条 协会负责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的管理。积极协调各级行

政主管部门及各社会团体推动鼓励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提高商

标品牌意识，争创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 



第二章 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的申请和认定 

第七条 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由持有人自愿申请，协会组织审核

认定。 

第八条 申请认定为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的品牌持有人，应为湖

南省商标品牌协会的会员。 

第九条 认定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一）该品牌的知名程度； 

（二）该品牌持续使用时间； 

（三）该品牌的宣传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 

（四）该品牌被侵权保护记录； 

（五）其他因素。 

第十条 下列情况应当不予认定为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 

（一）申请人近三年有严重的违法行为被处罚或者被判侵权赔

偿的； 

（二）申请人申请认定的品牌使用未满三年的； 

（三）申请人使用的品牌有权属争议的； 

（四）申请人有其他负面情形的。 

第十一条 申请认定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应当提交下列文件或

者资料： 

（一）《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认定申请表》; 

（二）申请人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三）申请认定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的品牌权属证明文件； 

（四）申请认定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证明材料。 

 



品牌持有人认为其使用的品牌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可以向协会

提出认定申请。 

第十二条 协会秘书处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文件及资料后，进行初

审并提出初审意见。 

第十三条 评审委员会对初审通过意见进行审核、论证，给出评

审意见。评审意见须经评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经评审委员会审核通过的“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由评审委员

会主任向协会会长办公会报告，由协会会长办公会确定。 

第十四条 对认为符合认定条件的，由协会向社会公告，接受社

会监督，公告期为七日。公告期满无异议的，由协会颁发“湖南省

知名商标品牌”证书及牌匾。 

第十五条 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有效期为三年，自认定之日起计

算。 

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内，湖南省知名商标品

牌持有人可以向协会重新提出申请，对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予

以认定。 

第十六条 认定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除证书、牌匾等工本费外不

得向申请人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第三章 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的管理 

第十七条 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纳入数据库管理，应当登记湖南

省知名商标品牌持有人的名称（或姓名）、地址、联系方式、品牌

名称、使用商品或服务、主要经济指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

人联系方式等信息。 



第十八条 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依法被转让的，如受让人符合本

办法有关规定的，该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继续有效。不符合本办法

有关规定的，该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自动丧失，由协会收回证书和

牌匾并做数据库信息相关处理。 

第十九条 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持有人依法许可他人使用其注

册商标的，应当自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协会

备案。 

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持有人依法变更其名称、地址和其他注册

事项的，应当自变更核准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协会备案。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协会有权撤销其被认定的湖南省

知名商标品牌资格，并予以公告： 

（一）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持有人弄虚作假，或者以其它不正

当手段取得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认定的; 

（二）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持有人或者使用人严重侵害消费者

合法权益或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 

（三）因评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推荐、评审和认定的工作中，

有徇私舞弊行为而被认定的; 

（四）在有效期内，丧失了商标专用权资格或者被撤销、注销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五）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持有人有本办法第十条行为的；  

（六）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持有人丧失协会会员资格的。 

第二十一条 撤销经协会认定的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通过下列

程序： 

（一）协会管理人员查证核实相关情况； 



（二）提请评审委员会审核提出意见； 

（三）协会会长办公会议审定并及时向评审委员会通报； 

（四）公告； 

（五）数据库信息处理。 

第四章 责任和义务 

第二十二条 从事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认定和管理的工作人员，

应廉洁自律，忠于职守，文明服务。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给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持有

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协会应依法维护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持有

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四条 协会相关工作人员在认定和管理湖南省知名商标

品牌工作中，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追究相应责任。 

评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认定湖南省知名商标品牌工作中，违反

本办法有关规定的，应当取消其评审委员会委员资格并追究相应责

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协会理事会通过，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